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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日，江苏英联复合集流体有限公司（简称“江苏英联”）与爱尔集化学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简称“LG化学”）签署了《“英联-LG化学”联合实验室战略协议》，加强在复合集流体用高

分子创新材料、锂电创新材料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江苏英联是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复合铝箔、复合铜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科技企业；LG化学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领先科学企业，是LG集团旗下子公司，其业务涵盖石

油化学、尖端材料、生命科学三大领域，是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鉴于江苏英联与LG化学已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双方达成进一

步深化合作的意向，由江苏英联与LG化学联合成立“英联-LG化学联合实验室”（简称“联合

实验室”），双方将正式携手开发新一代复合集流体用高分子创新材料，加速布局全球锂电创

新材料市场。

2、本次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会对公司未来的

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一、复合集流体项目的进展暨合作概述

1、复合集流体项目概况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英联复合集流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英联”、“江苏英联复合集流体”）在江苏省高邮市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

力锂电池复合铝箔、复合铜箔项目，规划总投资30.89亿元人民币，达产后年产能预计达到1
亿㎡复合铝箔、5亿㎡复合铜箔。截至目前，江苏英联的复合铝箔和复合铜箔产品已深入下

游的动力电池、消费电池、储能电池（涵盖液态电池、固态电池等）客户进行测试反馈，并在部

分头部客户取得了进一步的深度合作。

同时，面向固态电池的负极材料需求，江苏英联依托蒸镀技术工艺积累，开发锂金属负极

材料、硫化物固态电池专用复合铜箔等材料，正与下游的汽车公司、头部电池公司进行测试和

优化。

2、本次合作背景

LG化学成立于 1947年，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领先科学企业，是LG集团旗下子公司，是

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5年“全球最有价值的25大化学品牌”中排名第四。LG化

学的业务涵盖石油化学、尖端材料、生命科学三大领域，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等地拥有65家生

产基地及分支机构，全球员工共 18,700余名。2024年，LG化学的全球销售额约 48.9万亿韩

元。公司本次签署的对象爱尔集化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LG化学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

江苏英联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复合铝箔、复合铜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低成本的电池关键材料。江苏英联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拥有一支由博士、硕士领衔的全面覆盖真空物理、光学膜、柔性材料等方面专业经验的技

术研发团队，并与全球领先的复合集流体蒸发设备制造商日本爱发科成立联合研究院，共同

推进复合集流体技术创新，为复合集流体在各类电池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液态电解质电池、

固态电池等）提供技术保障。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英联-LG化

学”联合实验室战略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爱尔集化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LG化学）

2、机构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3、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锡梅路165号

4、注册资本：2800万美元

5、成立时间：2021年

6、法定代表人：HUR KYOUNGA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和履约能力等情况

1、关联关系：公司（含下属子、孙公司）与LG化学不存在关联关系。

2、履约能力：交易对手方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1、甲方：江苏英联复合集流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英联”）

2、乙方：爱尔集化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G化学”)
（二）相关内容

1、合作宗旨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成立联合实验室，旨在合理配置、共享人才资源及技术资源，发挥

各自优势，共同研究、开发和应用新产品、新技术，实现产品技术和制造技术的优化升级，建立

并推进国家级材料使用规范，实现共赢。

（2）联合实验室在双方各设场地，其中江苏英联在高邮设立“英联-LG化学联合实验室”，

LG化学在无锡设立“LG化学-英联联合实验室”。

2、合作内容

（1）就行业领先技术在各自领域的应用进行交流，推进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用新材料、新工

艺技术的研究和导入，全产业链共同开发，共同分享成果。

（2）LG化学基于锂电池用户需求进行的材料使用技术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复合集流体专

用材料开发，薄膜顾客评价，薄膜加工技术支援，材料量产体系构建等研究方向。

（3）江苏英联提供复合集流体产品痛点及关键性能指标要求等信息共享，并提示下一代

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电镀测试及评价以及终端客户测试及评价等研究方向。

（4）双方在合作中不断拓展的其他合作内容，不局限于复合集流体专用材料开发，具体以

本协议及双方签订的项目协议约定为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江苏英联作为专业的复合集流体研发及制造商，LG化学作为一家多元化的全球领先

科学企业，双方成立联合实验室将聚焦新一代锂电池复合集流用高分子聚合物基材及其创新

工艺技术的开发。同时，凭借LG化学在高性能薄膜材料领域的深厚技术优势，结合江苏英联

领先的复合集流体技术和高水平的制造实力，双方将共同推进高性能复合集流体的创新研发

与规模化应用进程。此外，随着新能源及储能市场对于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及高循环寿命

的电池需求不断攀升，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通过产业链协同合作与创新技术攻关，全面

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复合集流体材料技术的突破、应用和产业化进程。

2、本次签署合作协议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

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亦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形成依赖的情

形。

4、本合同履行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改变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合同发生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作进展并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审议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合同

签署时间

2023年9月7日

2024 年 11 月 26
日

2025 年 3 月 17
日

2025 年 4 月 28
日

2025年8月5日

2025 年 11 月 17
日

对手方

株式会社ULVAC（日本爱发科）

（株）U&S ENERGY INC.
某汽车公司研究院

某消费电池头部企业

某知名圆柱电池公司

某新能源科技公司

协议名称

《战略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复合铝箔战略采购合同》

执行情况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2、2025年 10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大股东翁伟武先生、持股 5%以上股东翁伟炜先生、股

东蔡沛侬女士的减持预披露计划；并于2025年12月26日，披露了本次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

划进展情况；上述减持计划尚在正常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2025-086）、《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的公告》（2025-104）、《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2025-105）。

除此之外，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其他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未发

生持股变动情况。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股份减

持的计划或者办理解除限售事项的通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英联-LG化学”联合实验室战略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苏英联复合集流体与LG化学

签署《联合实验室战略协议》暨复合集流体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56.45%
57.01%
是□ 否√
是□ 否√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交控”）发来的《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告知其全资子

公司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杉资本”)于 2026年 1月 9日至 2026年 1月 21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通交易系统参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28,400,000股。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000MA1MJJMW6K□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
司

江苏交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苏州金陵南林饭店有限责
任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000134767063W□ 不适用

√ 91320000134765092E□ 不适用

√ 91320000134766810L□ 不适用

√ 91320508137735585U□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云杉资本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21日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港

股通交易系统参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28,400,

000股,增持比例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56%。增持后,江苏交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

司2,872,262,852股，持股比例由56.45%增加至57.01%，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投 资 者 名
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江 苏 云 杉
资 本 管 理
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江 苏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司

江 苏 扬 子
大 桥 股 份
有限公司

江 苏 交 控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苏 州 金 陵
南 林 饭 店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0075.4000

274257.8825

50.0000

2.0000

1.0000

284386.2825

变 动 前 比
例（%）

2.00

54.44

0.01

0.00

0.00

56.45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2915.4000

274257.8825

50.0000

2.0000

1.0000

287226.2825

变 动 后 比
例（%）

2.56

54.44

0.01

0.00

0.00

57.01

权 益 变 动
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1/9-2026/1/21

/

/

/

/

--

资 金 来 源
（仅增持填

写）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借 款□

股 东
借 款

□
其他：____

/

/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未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未来，江苏交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将视自身情况及市场窗口，继续择机增持本公司H股

股份。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77 证券简称：宁沪高速 公告编号：2026-004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汇添富稳健多资产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汇添富稳健多资产三个月持有混合（FOF）
025638
契约型开放式

2026年01月22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稳健多资产三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汇 添 富 稳 健 多 资 产 三 个 月 持 有 混 合
（FOF）A
025638

汇 添 富 稳 健 多 资 产 三 个 月 持 有 混 合
（FOF）C
025639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
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份额类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
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 效 认 购 份
额

利 息 结 转 的
份额

合计

证监许可〔2025〕1875号

2026年01月07日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01月22日

7,198
A类

701,747,290.44
166,955.91

701,747,290.44
166,955.91

701,914,246.35

至 2026年01月20日

C类

264,073,193.91
56,893.50

264,073,193.91
56,893.50

264,130,087.41

合计

965,820,484.35
223,849.41

965,820,484.35
223,849.41

966,044,333.76

募 集 期 间 基
金 管 理 人 运
用 固 有 资 金
认 购 本 基 金
情况

募 集 期 间 基
金 管 理 人 的
从 业 人 员 认
购 本 基 金 情
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单 位 ：
份）

占 基 金 总 份
额比例（%）

其 他 需 要 说
明的事项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单 位 ：
份）

占 基 金 总 份
额比例（%）

-

-

无

-

-

是

2026年01月22日

-

-

无

-

-

-

-

无

-

-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23日

汇添富稳健多资产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1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马来酸氟伏沙明片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马来酸氟伏沙明片
剂型：片剂
规格：50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3094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马来酸氟伏沙明片用于治疗抑郁症、强迫症。马来酸氟伏沙明片最早由雅培（Abbott）
研发，于 1983年在瑞士上市，国内于 1998年 12月批准上市。目前国内获得该药品注册证
书的生产厂家主要有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
预测，马来酸氟伏沙明片 2025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金额约人民币 3.5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马来酸氟伏沙明片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439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马来酸氟伏沙明片按化学药品 4类批准生产可视同通过一致

性评价。该产品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6-004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近期，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941，场内简称：纳指ETF，以下简称“本基金”）在二

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偏离前一估值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特此提示

投资者关注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

额，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1月23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

有权通过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的方式，向市场警示风险。为

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者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

金，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2、本基金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

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较大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

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3日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近日，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陆玮萍女士的

辞任报告。陆玮萍女士因个人已届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陆玮萍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任何职务。陆玮萍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

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陆玮萍女士的辞职将自公司董事会收到辞任

报告之日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陆玮萍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339,804股，约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9950%。陆玮萍女士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进行后续管理。陆玮萍女士辞职后将继续履行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各项仍在履行期限内的承诺，除此之外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其原定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6年12月24日）止，其已按照相关规定

做好离任交接工作。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工作。

陆玮萍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管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期间，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忠实履行其作出的声明及承诺，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正

独立。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陆玮萍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董事陆玮萍女士《辞任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001396 证券简称：誉帆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2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管退休离任的公告

华宝基金关于华宝中证稀有金属主题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新增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南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1月23日起增加西南证

券为华宝中证稀有金属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宝中证稀有金属指数增强发

起A:013942；华宝中证稀有金属指数增强发起C:013943）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

销机构办理华宝中证稀有金属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

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96096
公司网址：www.swsc.com.cn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23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万和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和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1月23日起增加万和证

券为以下适用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基金全称

华宝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成长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成长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安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安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华宝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华宝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
华宝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
华宝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华宝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基金代码

000867
000993
001534
016463
003154
004335
005445
015614
005607
005608
006227
010842
006300
006301
007255
007590
009189
021448
009263
010841
011376
021312
012548
012549
012550
012551
013317
01331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华宝中证全指农牧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
华宝中证全指农牧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
华宝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华宝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华宝安融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安融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
华宝中证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
华宝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A
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C
华宝宝嘉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宝嘉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稳健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华宝稳健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华宝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A
华宝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C
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800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
华宝中证800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
华宝深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深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中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华宝中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华宝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
华宝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
华宝中证制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A
华宝中证制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C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A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C
华宝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华宝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华宝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A
华宝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
华宝海外中国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标普沪港深中国增强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华宝标普沪港深中国增强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013471
013472
013475
013476
016806
016807
017140
017141
017715
017716
021216
021217
021790
021791
022191
022192
022887
022888
023292
023293
023319
023320
023321
023322
023555
023556
024050
024051
024766
024767
024985
024986
025220
025221
026286
026287
162414
003144
240016
022826
241001
501310
007397

二、投资者可到万和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

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882
公司网址：http://www.vanho.cn/main/views/index/index.html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23日

近期，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

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证券简称：中韩半导体ETF，交易代码：

513310，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

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本基金将于2026年1月23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若本基金

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回落，本基金有权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

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

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

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

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3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及临时停牌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 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6年 1月 21 日起，本公司将下列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动性服务商调整为一般性流动性

服务商：

1.建信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763；场内简称：

新材料ETF基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1月23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
建信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主流动性服务商为一般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